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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增進師生溝通，提昇教學水準、強化教學績效，並作為教師教學情形考核參考，特訂

定要點。 

二、教學評量分為期初教學意見調查及期末教學意見評量，由相關單位研擬，經教務會議審

議通過後實施，其目的及注意事項如下： 

(一)期初教學意見調查：目的在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之學習狀況及遭遇之問題，提供

教師能適時調整教學內容與方式。 

(二)期末教學意見評量：採五分量表量測，目的在了解教師教學成效，作為教師提昇教

學品質之參考。 

(三)教學評量問卷應包含質化性質及量化性質題目。質化性質題目增加教師回覆欄位，

惟回覆內容僅供填寫者查閱。 

(四)全部題目除自由填答部份，學生填寫完成之問卷計入填答率。 

三、辦理時間： 

    (一)期初教學意見調查：每學期期中考前二至三週。 

    (二)期末教學意見評量：每學期期末考前二至三週。 

四、教學評量之科目，以當學期每位任課教師所授全部科目為原則。 

五、期初與期末教學意見評量實施方式，由全校學生透過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教學評量登錄作

業方式進行評量；期末教學意見評量未填答完畢者，不得進行下一學期課程初選。 

六、期末教學意見評量統計分析結果： 

(一)陳請校長核閱，並提送次學期之教務會議中報告。 

(二)全校調查結果居於評點3.0以下課程之教師，經由教學單位主管充分討論並尋求具體

改善方法，必要時得敦請優良教學教師提供教學諮詢或調整開授課程，以協助其改

進。 

七、各系(所)應依教學評量結果定期檢討教學成效，以期改善教學品質提昇教學水準。 

八、對學生身份採絕對保密，教務處於公告填寫時應特別註明。 

執行教學意見調查之相關承辦人員應嚴守保密原則。 

九、各科目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需待授課教師繳交該科全班學期成績後，始開放查詢該科調



查結果。 

成績繳交截止後，開放單位主管查詢所屬教師之教學評量調查結果並開放教師回覆。 

十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